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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享受工资性岗位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劳社就发〔2007〕170号

2007年10月10日 

 

各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市属各委、办、局、总公司（集团），计划单列企业、中央在京单位及各类用人单

位： 

    为了进一步鼓励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拓宽失业人员就业渠道，提高失业人员就业质量，现就工资性岗位补贴有关

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等各类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在招用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以下简称“失业人员”）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后，可按本通知规定享受工资性岗位补贴。 

    二、用人单位招用女满40周岁不满50周岁、男满50周岁不满60周岁的失业人员（以下简称“4050”人员），或者被招

用的失业人员为城市低保人员、中重度残疾人（划分标准见附件1）、零就业家庭人员、初次来京的随军家属以及登记失业

一年以上的其他失业人员的，可以申请工资性岗位补贴（享受社区公益性就业组织专项补贴的人员不享受工资性岗位补

贴）。 

    三、用人单位招用“4050”人员、城市低保人员、中重度残疾人、零就业家庭人员、初次来京的随军家属以及登记失

业一年以上的其他失业人员，签订3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在合同期内给予最长不超过3年的工资性岗位补贴。 

四、工资性岗位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3000元，从用人单位为被招用的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之月起开始计算（以整年为

单位给予用人单位工资性岗位补贴）。 

     五、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按规定办理招聘备案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后，可于次月1日起60日内向单位所在地或

参加社会保险地区县劳动保障局申请一年的工资性岗位补贴。此后，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每满1年，可于次月1日起60

日内申请下一年工资性岗位补贴，直至补贴期满为止。 

    六、用人单位首次申请工资性岗位补贴须提交下列材料： 

    （一）单位申请享受工资性岗位补贴的报告； 

    （二）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审核后退回）； 

    （三）被招用失业人员的《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求职证》、《北京市城镇人员就业登记卡》复印件，《再就业优惠

证》、劳动合同书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回）； 

    （四）被招用失业人员为城市低保人员的须提交《北京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原件及复印件或街道（乡镇）

城市低保经办机构出具的《低保身份证明》（见附件2）,被招用失业人员为中重度残疾人的须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原件及复印件,被招用失业人员为初次来京的随军家属的须按照其进京审批机关分别提交市劳动保障局审批的《驻京

部队干部家属（工人）调京工作申请表》、市人事局审批的《军官家属（干部）随军调京审批表》或《调动人员情况登记

表》、市公安局审批的《随军家属进京落户申请报告表》或《干部家属随军审批表》等相应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五） 《用人单位申领工资性岗位补贴花名册》（见附件3，以下简称“《花名册》”）； 

    （六）《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证明》(见附件4，以下简称“《缴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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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工资性岗位补贴审批表》（见附件5，以下简称“《审批表》”）；  

    （八）申请补贴时上个月职工工资发放表和会计凭证及复印件。      

    七、  再次申请工资性岗位补贴须提交下列材料：  

    （一）单位申请工资性岗位补贴的报告；  

    （二）前次申报的《花名册》、《审批表》以及市劳动保障部门的批复复印件；  

    （三）本次申请工资性岗位补贴的《花名册》、《缴费证明》及《审批表》；  

    （四）申请补贴时上个月职工工资发放表和会计凭证及复印件。 

    八、区县劳动保障局收到用人单位申请工资性岗位补贴的相关材料后，在《审批表》中签署审核意见，并于接到材料

10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料上报市劳动保障局。市劳动保障局于接到材料2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准批复。之后，按照相关规定

将工资性岗位补贴拨付用人单位。 

    九、用人单位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将拨付的工资性岗位补贴用于单位职工的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及社会保险

方面的开支。 

    十、用人单位未按本通知第五条规定的时限申请工资性岗位补贴的，可在规定截止时限后6个月内提出书面申请，并说

明理由，经批准后可以享受补贴。用人单位逾期未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劳动保障部门不再审批其工资性岗位补贴申

请。 

    十一、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外，单位不得与已享受工资性岗位补

贴的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十二、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申请工资性岗位补贴的政策指导，按规定严格审查、核实相关材料；要对

被批准享受工资性岗位补贴的用人单位履行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等情况定期进行检查，发现违反本规定的，要立即处

理，防止补贴被骗取。 

    十三、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造成工资性岗位补贴被骗取的，要依据有关规定追究其工作责任，情

节严重的要追究其行政责任，直至法律责任；被骗取的补贴须全额追回。 

    十四、 市、区县劳动保障局和财政局按照业务职责分别负责对享受工资性岗位补贴的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用人

单位违反规定享受的工资性岗位补贴，由区县劳动保障局、财政局负责追回。 

    十五、 本通知自2007年10月1日起执行。2007年10月1日前，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的，申请当年岗位补贴相关事宜

应按照《关于印发〈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社会保险和岗位补贴办法〉的通知》（京劳社就发[2006]89号）有关规定办

理；其后各年工资性岗位补贴按照本通知规定办理。但其享受岗位补贴（含工资性岗位补贴）总次数不得超过本通知第三

条规定的补贴年数。 

    十六、有关文件与本通知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 

    1、中、重度残疾人划分标准 

    2、低保身份证明 

    3、用人单位申领工资性岗位补贴花名册 

    4、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况证明 

    5、工资性岗位补贴审批表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北 京 市 财 政 局 

        二○○七年九月十九日      二○○七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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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07年9月19日印发 
 

● 附件1至附件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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